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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各国社会基于不同的机制构建而成。 本研究聚焦于不同社会应对生育

的差异， 基于田野调查及中日两国的比较， 对中国社会的特有机制进行探究， 揭示

出中国存在 “空白” 与关系这一基于人心的社会机制。 此机制基于差序格局而成

立， 亦是社会与行动者双方互动之结果。 在现代中国社会， 基于此机制， 并非以个

体本位为预设的差序格局不断地被再生产。 中国实践着以人心为本的社会治理。 此

机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 历史性意义。 基于此机制， 作为一种 “历史” 的伦理成为

“活着” 的历史。 随之， 作为 “历史” 的中华文明之心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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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解中国式社会治理的一个切入点

当今世界， 各国面临着诸多共同问题。 ２０１５ 年， 联合国聚焦于全球范围内的普

遍性问题， 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然而在现实中，

各国社会迥异。 文化自觉 （费孝通， ２０２１） 能促进人们对各社会及其中存在之人的

本质性理解。 此理论视角对中国及国外社会均极具启发性， 于政策制定与实施也具

有意义 （西邑隆大， ２０２１ａ）。 一个疑问也由此而生， 若缺乏对社会的本质性理解，

是否能从真正意义上把握该社会面对的问题、 参透与该社会相适应的 “公共 ／社会”

方面的应对措施呢？ 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被认为是社会结构的最具总括性的单

位 （Ｍｉｌｌｓ， ２０００： １３５—１３６）。 即在普遍认知中， 社会结构因国而异。 这意味着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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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在表面上呈现出相似性， 其本质或许截然不同。 为了促进对问题的本质性理

解， 社会学需要探寻各国社会特有的理论视角。 本文着眼于现代中国社会应对生育

的方式， 基于田野调查及中日两国的比较视角， 对中国社会的特有机制进行探究，

力图深化对中国式社会治理的理解。

对人类社会的存续来说， 补充新成员 （即生育） 必不可少。 人类社会存在生育

制度 （费孝通， ２００９ａ）， 这意味着各社会都面对着这一课题： 如何以人为的方式为

种族存续提供保障。 中华文明拥有其他文明所鲜有的悠久历史。 若缺少文明的 “继

承人”， 文明将难以存续。 中华文明延续至今意味着， 中国社会有着应对上述课题

的方式。 此间之 “奥义” 深藏于中国社会的特有机制之中。

通常而言， 社会成员通过分娩降生于世间。 分娩是一种女性的 “自然性” 生理

行为。 排除文化要素的话， 从理论上讲， 在分娩及恢复期， 不同区域的女性及新生

儿的差异相对较小。 这也就是说， 公共 ／社会对家庭 （特别是母亲及孩子） 进行某

些统一援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人类新生儿难以独立生存， 需要被保护， 进行分娩

的女性 （母亲） 也需要一定的援助。 实际上在现代， 许多国家都会实施生育支持制

度或政策， 以及开展相关社会服务 （如医院）。 本研究以这些生育支持制度、 政策

及相关社会服务为切入点展开讨论。

中国社会常被认为缺乏相关的支持制度及社会服务。 这种 “缺乏” 在育儿方面

的一个显著体现是隔代抚养的普遍性①。 有研究指出， 支持制度及社会服务的缺乏，

促使人们选择隔代抚养 （李冰， １９９５； 唐晓菁， ２０１７； 徐友龙等， ２０１９； 刘汶蓉，

２０２１： ４８）。 然而在其他国家， “缺乏” 未必会将人们导向这种育儿方式②。 “缺乏”

对隔代抚养的促进， 体现出某种中国式的治理模式。

“缺乏” 亦可对人们的行为起导向作用， “缺乏” 本身或可被看作一种制度或政

策 （西邑隆大， ２０２１ｂ）。 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家庭是国家干预程度最低的领域，

是一种自愿性政策工具 （豪利特、 拉米什， ２００６： １４４）。 这也就是说， 家庭或作为

其成员的行动者 （ａｇｅｎｔ） 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皮埃尔·布迪厄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１９９８：

５４） 指出， 在构建社会现实的诸手段上， 国家做出决定性贡献， 作为诸实践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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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抚养是一种不分性别、 民族、 城乡等的广泛存在 （周鹏， ２０２０）。 根据 ２０１４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ＣＬＡＳＳ） 数据， ７３. ２９％的老年人 （ｎ ＝ ６１５８） 提供隔代抚养的帮助 （黄国桂等， ２０１６）。
例如在希腊、 意大利和西班牙， 由于缺乏对孩子的公共日托服务， 母亲的就业受到阻碍， 在这些国家的母

亲倾向于全职照顾孩子， 祖辈没有介入照顾孙辈 （Ｈａｎｋ ＆ Ｂｕｂｅｒ， ２００９）。



机构及调节器， 国家通过整个范围的约束， 以及施加给所有行动者的身体及精神上

的准则， 形成持久性的性情倾向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由此， 国家在应对育儿议题的方式

上具 “指导性”。

就普遍的育儿方式所言， 一方面， 在中国社会， 具有关系之人成为个人或家庭

面对问题时的应对方式。 也就是说， 中国社会能通过关系应对问题。 从另一方面来

说， 也正因关系在中国社会能成为应对问题的方式， 隔代抚养才如此普遍。 综上可

见， 行动者实践的背后存在关系的因素。

“关系” 可理解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有实践。 马克斯·韦伯 （Ｗｅｂｅｒ， １９７１：

３４２） 提出中国是人际关系优先主义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ｍｕｓ）① 的。 中国往往被打上 “关系

社会” 的标签。 对人际关系的重视， 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费孝通， ２００９ｂ：

２４５）。 以关系形态为主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中国社会基本的民情和行为方式， 成为国

家和正式制度的社会基础 （周飞舟， ２０１８）。 隔代抚养作为一种普遍的育儿方式，

正体现出在现代中国， 人们所特有的一种实践倾向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关系既是行动者的个人性实践， 亦是社会性实践。 潘光旦 （２０１９ａ： ４６０） 指出，

关系即发生在两个或多个人格之间； 品类的同异与同异的自觉的辨识形成了人我之分，

产生了生物界与演化史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本体， 叫做人格。 值得注意的是， 潘光旦

在描述关系时使用 “人格” 一词， 而并非说关系即发生在两个或多个人之间， 这也暗

示出中国的人与人之私人关系实则具有社会性的一面。

当然中国以外的社会也毋庸置疑地存在关系。 然而在日本， 关系未必能成为问

题的应对方式。② 韦伯 （Ｗｅｂｅｒ， １９７１： ３４２） 指出， 人际关系优先主义的维持效果

特别体现于社会伦理之中。 在中国， 关系与伦理具有密切关联。 梁漱溟指出， 中国

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是关系， 亦皆是伦理。 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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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的直译是 “人格主义”。 然而日本学者木全德雄译时特意使用了 “人际关系优先主义” 的表达。 其原

因是韦伯认为中国并没有其所认为的 “人格” （Ｐｅｒｓö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其使用的 “人格主义” 指的是比起客观性

规则， 更为注重人际关系的思想 （Ｗｅｂｅｒ， １９７１： ３４２）。 中文的 “人格” 或者说 “人格主义” 与韦伯要表

达的内容存在差异。 本研究参照木全德雄的译法， 使用 “人际关系优先主义” 这一表达。
在日本， 女性分娩后的就业率为 ５３. ８％ （第一个孩子出生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其中利用育儿假的比率约为

７９％ ， 将不到三岁的孩子交给托儿所的夫妇比率为 ５１. ９％ （第一个孩子出生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 （日研，
２０２３）。 基于 ２０１５ 年的调查， 从事工作的母亲 （ “决定结婚时” — “第一个孩子一岁时” — “接受调查

时” 均在职） 在第一个孩子三岁前只接受过母亲或婆婆帮助 （未使用育儿假等制度及托儿所等设施） 的

仅为 ７. ３％ （结婚持续期间 ０—９ 年） （日研， ２０１７： ６２）。 日本的案例呈现出主妇 （夫） 化， 或利用支援

制度及社会服务。



各负有其相当义务； 同时， 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 亦各对他负有义务。

全社会之人， 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 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此伦理脱胎于古宗

法社会而来。 伦理本位的社会， 形成于礼俗之上， 多由儒家之倡导而来 （梁漱溟，

２０１１： ７９、 １１０ － １１１、 １３１）。 一些研究将关系与儒家思想关联起来， 应用于现代社

会研究 （黄光国， ２００６； 黄光国、 胡先缙等， ２０１０； 文崇一、 萧新煌， ２０１２； 杨善

华， ２０１８； 翟学伟， ２０２２）， 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育儿方式， 也有研究者从中国特

有的代际关系或伦理的角度进行分析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石金群， ２０１６； 宋璐、 冯

雪， ２０１８； 郑杨、 张艳君， ２０２１）。

基于既往研究可见， 在通过关系应对问题的过程中存在中国特有的伦理。 然而，

我们并不能直接用古代伦理对现代中国社会中人们的各种实践及社会现象进行解释。

伦理是一种历史， 难以无理由地存续于今， 其背后存在着使之作为活着的历史存续

于今的社会机制， 这一社会机制更为直接地使得中国社会中的 “缺乏” 成为可能。

本研究旨在对这一机制进行探究。

二、 “空白” 与关系

韦伯通过比较研究揭示出， 人际关系优先主义是中国社会的特征。 这同时意味

着， 其他社会并非一定如此。 本部分基于与日本社会的比较展开讨论。

在中国， 人们能借助祖辈育儿的前提是， 祖辈被留有参与育儿的空间， 即本文所

谓的 “空白”。 社会或公共可以通过提供健全的服务 （如 ０ 岁开始的入托服务）， 不给

人们留出 “空白”。 因此， 这一 “空白” 具有被社会或公共塑造的一面。 中国现代式

的隔代抚养也并非是贯穿历史的育儿模式。 各机关或组织举办的托儿所曾扮演过重要

角色。 改革开放以后隔代抚养才越来越普遍 （郑杨， ２００８）。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文化从内部瓦解， 抚育责任才又回归小家庭 （佟新、 陈玉佩，

２０１９）。 中国存在社会或公共退出育儿援助的历史。

现代中国社会的隔代抚养可理解为， 人们通过 “人”， 更进一步地说通过关系，

填补由社会或公共的退出而产生的 “空白”。 就结果而言， 社会或公共的 “退出”

使人们趋向于隔代抚养。 这体现出 “空白” 具有某种政策或制度的功能。 “空白”

即是如白纸一般， 一种既可吸取亦可摒除的状态， 可被涂成任意色彩。 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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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 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现象， 其内涵可不断变化。

通过下文分析可发现， 中国的制度假定由 “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换句

话说， 中国的制度规则以 “人” 通过关系自我补充为前提构建而成。 下文基于中日

两国的案例展开分析。

中日两国的女性劳动者为了分娩通常会休假一段时间。 为了对女性劳动者的分

娩进行援助， 两国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规则。 中国存在配偶陪产假① （如 ２０２３ 年北

京市 １５ 天）。 日本也存在类似制度： “产后爸爸育休 （出生时育儿假， 包含于育儿

假之中）”②， 但其目的与中国的陪产假大相径庭。 日本的 《育儿·介护休业法》 是

这一休假的制定根据。 该法律强调， 促进养育孩子的劳动者继续工作， 其主要目的

为： 通过促进养育孩子的劳动者的继续雇佣等③， 帮助他们能够兼顾职业生活与家

庭生活， 以此增进福祉。 而以北京市为例， 中国的配偶陪产假的目的为： 鼓励男方

在妻子生育前后照顾妻子和新生儿。④ 中国的陪产假明确表明期待男性 （丈夫 ／父）

能照料妻子和新生儿———从某种意义上映射出 “空白” 的存在。 此 “空白” 亦可从分

娩期 （配偶陪产假期间） 的社会服务中得以窥见。

在现代社会， 中日两国女性普遍在医院分娩。 然而， 两国医院所提供的社会服

务存在极大差异。 在日本， 女性通常会在分娩后住院一周左右， 仅母亲与孩子二人

可入住病房， 包含家人在内的其他人员仅可在规定的探视时间与他 ／她们接触。 在一

些情况中， 母亲之外的人要在母子 ／女出院后才能接触到新生儿。 一些医院会安排母子

／女同屋， 但也可能会安排母子 ／女分屋。 特别是在一些母子 ／女分屋的医院， 照顾新生

儿的事宜到出院为止都由医院的护士等承担， 而非家人。⑤ 表 １ 为日本某大型医院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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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具体的名称存有差异， 例如 “ （男方） 护理假” “ （男方） 看护假” “晚育护理假”。
“产后爸爸育休” 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 过去日本男性 （丈夫） 获得的育儿假可用在女性 （妻子）
分娩之时， 如此使用的育儿假可被当作陪产假看待。
即防止劳动者因怀孕或生育而辞职等。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ｊｓｊｓ.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ｎｇｋａｉ ／ ｚｓｋ ／ ｒｋｙｓｙｆｎｅｔ ／ ｓｙｓｙ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８＿ ５１８１０. ｓｈｔｍｌ）。
一些受访者指出， 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 北京的医院的产后服务与日本相似， 家人可介入的余地较小。 由

此可见， 现代医院服务上的 “空白” 由于社会或公共的退出而产生。 这也表明中国完全可提供如日本般的

社会服务， 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这样的社会服务是以人们不使用关系为前提设计出来的。 在实践中， 从计

划经济时期到现在， 北京的医院在服务上的 “空白” 变大了。 “空白” 的实际存在状况在不断变化。 换言

之， 就算在某些方面未发现 “空白”， 也并非意味着不存在潜在的 “空白”。
鉴于中日人口规模及医疗体制等方面的差异， 两国医院难以单纯地放在一起比较。 本医院是日本的一所大

学附属医院， 它是提供高水平医疗服务且承担人才培养等工作的大型综合医院。 较多的孕妇及其家人接受

此医院的服务； 学生或年轻医生在此学到的服务 “标准” 可能成为他们未来在其他医疗机构的实践标准。



向住院者提供的服务指南。 这家医院要求准妈妈要在怀孕第三十周之前， 按指南做

好准备 （证件等除外）。

　 　 表 １ 日本医院分娩住院时需要的物品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项目 详细内容

所需物品

（住院者自备）

同意书 （持有者需携带 《分娩同意书》、 《手术同意书》、 《诱发分娩同意书》 等）；
常用药； 抽纸 （１ 盒）； 室内拖鞋； 饮料、 吸管 （必需品）； 面部清洁用具； 洗发

水； 护发素； 沐浴液； 哺乳用文胸 （２ ～ ３ 件）； 产褥用内裤 （２ ～ ３ 条）； 夜用卫生

巾 （１ 袋）； 文具； 睡裤、 披衫； 新生儿出院时的衣服、 包被等； 教材； 束腹带

（仅剖腹产者需要）

待产包

（医院提供）

分娩用一次性产褥内裤 （１ 条）； 分娩后纸尿裤 （１ 套）； 卫生巾 （Ｍ 型号 １０ 张）；
卫生巾 （Ｌ 型号 ７ 张）； 产褥用内裤 （２ 条）； 产褥用文胸 （１ 件）； 防溢乳贴

（２ 袋）； 消毒棉 （２ 盒）； 骨盆带； 臀部清洁湿纸巾 （１ 盒）； 婴儿的肚脐消毒套

装； 婴儿刷子、 梳子套装； 乳头保湿剂 （２ ～ ３ 次的分量）

生活用品套装

（医院提供）
牙刷； 牙膏； 杯子； 洗发水 （少量）； 护发素 （少量）； 沐浴液 （少量）； 浴巾； 梳

子； 发圈； 毛巾

新生儿衣服套装

（此为附赠品套装 － 医

院提供）
婴儿服 （１ 件）； 围嘴 （１ 件）； 帽子 （１ 顶）； 浴巾 （１ 条）； 洗脸毛巾 （３ 条）

住院中的租借品

（包含在分娩费用中 －
医院提供）

睡衣 （产褥连衣裙）； 毛巾； 浴巾； 新生儿的衣服； 纱布手帕； 纸尿裤； 臀部清洁

湿纸巾； 哺乳用靠垫； 中空坐垫； 吹风机

表 ２ 为北京某三级医院 （大学附属医院） 为分娩住院者提供的所需物品参考清

单 （证件等除外）。

　 　 表 ２ 中国医院分娩住院时需要的物品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项目 详细内容

新生儿篇

（住院房间的要求 －
自备）

干净衣物， 帽袜， 包被厚、 薄 （各一套） （出院时用）； 奶粉、 奶瓶、 清洗奶瓶用物、
硅胶软勺 （必要时备用）； 手口湿巾、 绵柔湿巾 （各至少 ３ 包）； 尿不湿 （至少 ３０
片）； 新生儿脸盆 （必要时洗尿股用）； 护臀霜、 润肤油

产妇篇

（住院房间的要求 －
自备）

产褥垫、 护理垫 （至少 ２０ 片）； 产后卫生巾 （至少 ２０ 片）、 一次性内裤 （至少 ３
条）； 抽纸、 卷纸 （至少各一包）； 毛巾、 脸盆、 便盆、 一次性马桶垫 （必要时用）；
软毛牙刷、 牙膏、 漱口杯、 水杯、 吸管 （各一个）； 护肤品分装、 乳头膏； 衣服、 保

暖鞋袜帽子 （出院时穿）、 防滑拖鞋； 束腹带、 吸奶器 （最好带着）、 储奶袋、 乳盾

（根据自己需求）； 巧克力等高热量食品 （分娩时用）

其他

（产房要求 － 自备）
水杯、 卫生纸、 吸管、 红牛饮料、 产褥垫 （最少 ２０ 片）、 奶粉、 奶瓶、 尿不湿 （２
片）、 便盆、 备皮刀 （２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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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医院分娩住院的受访者称， 上述清单在办理住院手续时才被告知。 该院通

常的分娩住院时间为三天， 剖腹产的话则延长到一周。 住院期间， 产妇需另觅助手，

照顾自己与新生儿。 该受访者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因分娩住院， 那时受新冠疫情影响， 医院

的分娩相关体制及规定有一些改变： 入病房陪同者变为仅限一人， 此一人需要在病

房内包揽照顾的工作， 中途不可替换。

通过中日医院的比较可观察到中国生育服务的特征。 首先， 中日两家医院在物

品的准备方上差异极大。 日本医院的住院者只需做最低程度的准备即可。 尤其对于

绝对必要的物品， 医院会为住院者准备妥当 （列表中的物品大部分由医院提供）。

而在中国医院， 所需的物品几乎全部需要住院者自行准备 （列表中的物品均要求自

备）。 就连对孕妇的必要物品， 也均委任于住院者。 其次， 两家医院在所需物品的

提示项上也相差甚远。 日本医院在入院时就要求住院者提前携带好各种同意书

（《分娩同意书》、 《手术同意书》、 《诱发分娩同意书》 等）。 罗列出的物品也比中国

医院多。 相反， 中国医院所要求的物品比日本医院少， 只涉及必要性很高的物品。

在住院者对物品的裁量权上， 在日本较低， 在中国则较高。

上述对比显示出， 两国医院在孕妇分娩服务的设计上有所不同。 分娩不同于手

术、 治疗等医疗行为， 是女性的一种 “自然性” 行为。 就这一意义来说， 国别差异

相对较小。 由此就常理而言， 在分娩及新生儿照料上所需的物品不会存在过大的国

别差异。 对医院来说， 提前预想并准备所有孕产妇及新生儿所需的物品并非难事。

相反， 若把这些交给住院者准备， 万一对方未能准备周全， 会招致严重的后果。

日本医院努力营造住院者只靠医院就能完成分娩及新生儿照料的服务体制。 中

国医院的住院者则需要医院以外的他人帮助。 案例中的中国医院并不为住院者把一

切都安排到位。 这就是说， 医院假定会有人去帮助住院者， 基于此前提设置了相应

的服务。 一个鲜明的对照是， 日本医院要求住院者在怀孕第三十周之前就备好要求

的物品， 而中国医院却是在分娩者住院时才提供所需物品清单。 这里的重点是， 要

求自备的物品多种多样且在平时并不常用， 但中国医院能如此操作， 就在于中国医

院提供的服务假定住院者能获得他人帮助。

当然， 也有一些中国的医院同日本一样， 会为住院者提供更丰富的物品。 例如，

有些医院提供需额外追加费用的 “待产包”。 然而此举并不一定被人们接纳。 受访

者罗女士 （８０ 后） 认为： “很多医院要求购买待产包。 真坑人， 很贵而且不实用，

还不如自己准备。 医院能准备什么好东西？ 最后还是得自己准备。 最终我选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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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好， 对待产包的购买没有要求。 这样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①

若医院的服务不充足， 就会让人们自行补充。 在日本， 医院限制住院孕产妇及

新生儿从外部获取帮助， 医院服务的缺乏理所当然地成为 “单纯的” 缺乏。 然而中

国社会的这一 “缺乏”， 具有不同的意义。 提供较多的住院必需品同时亦意味着限

制被服务者的自主性。 医院只要求最低必要物品， 还可能会给住院者留下善意的印

象。 即， “不提供” “未规定” “不存在” 等在中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单纯的” 缺

乏。 若没有能帮助孕产妇及新生儿的人， 服务不充足便会成为真正的缺乏。 然而，

由于人们会通过关系应对所面对的问题， “不提供” “未规定” “不存在” 等不作为

缺乏而存在。 由上可见， 在中国， “缺乏” 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 允许人们通过关

系填补的 “空白” 的存在———人们的自主性未被严格限定。

综上可见， 在中国医院服务的设计预想中， 住院者并非仅靠 “个人” 操持所有

相关事宜。 中国的社会服务中存在需他人填补的 “空白”。 这一 “空白” 从上文所

述的两国陪产假的差异中也可看到。 中国的配偶陪产假期待男性 （丈夫 ／父亲） 作为

与妻子和孩子有最密切关系之人去填补 “空白”。 其目的与医院所提供的服务相适应。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发现， 中国社会存在 “空白” 及由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的社会机制。 “空白” 意味着模糊、 未被明确化， 也意味着对每个人的差异的 “认同”。

在中国社会， 这一 “空白” 通过 “人” （更进一步地说， 通过有关系之人） 填补。 存有

“空白” 的制度及社会服务与 （被） 填补 “空白” 的行动者是一种 “相成” 关系。

在很多情况下， 家人承担填补 “空白” 的角色， 隔代抚养即是这一体现。 此背

景下存在社会或公共的 “退出”。 社会或公共能成功退出意味着， 社会或公共并非

没有意识到 “空白” 的存在， “空白” 具有被刻意制造的一面。 这一 “空白” 扮演

着类似制度或政策的角色。 例如疫情期间， 北京市发布的文件②强调家庭中有长辈

能够看护孩子的， 优先请长辈看护， 让职工安心工作。 这一政策体现出家庭作为一

种政策手段被期待发挥作用。 由此， 隔代抚养并不能被看成是单纯 “缺乏” 生育相

关支持制度及社会服务的结果。 “缺乏” 亦有可能是 “空白” 与关系 “相成” 这一

社会机制的体现。 就某种角度而言， 政策或制度的 “缺乏” 可被视为一种政策或制

度， 有进一步探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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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访谈 （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ＨＷ１ － １），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 日。
参见 《关于对 〈关于因防控疫情推迟开学企业职工看护未成年子女期间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 有关问题

说明的通知》 （京人社劳字 〔２０２０〕 １７ 号）。



三、 基于人心的实践

基于每个人的情况， “空白” 的 “量” 及 “质” 存有差异。 在上文的例子中，

日本医院未要求住院者携带奶粉等物品， 此类通用必需品皆由医院准备 （表 １）。 考

虑到卫生等理由， 日本也存在严令禁止住院者携带奶粉的医院。 这也就是说， 尽管

市场上存在多种奶粉， 住院者很可能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喝到自己满意的奶粉。 中国

的案例截然相反。 此事例揭示出， 日本社会不允许在服务新生儿及父母上存在 “空

白”， 也不允许由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中国社会则允许 “空白” 的存在， 并

允许由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各新生儿及父母的 “空白” 存有差异 （如人们会选择不同品牌的奶粉）， 意味

着 “空白” 源自于人。 即 “空白” 及由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的社会机制基于

行动者而存在。 那么， 行动者是如何使 “空白” 存在的呢？ 下文基于访谈调查①进

行探究。 以下是两位处于育龄期的劳动者的看法。

罗女士： 能用的 （政策或者制度） 尽量用。

宋先生 （８０ 后）： 对。 只能说他们公布的政策， 咱们说怎么着用得最好，

咱就怎么用。

访谈者： 那不能靠公共服务的话， 能靠谁呢？ 政策指望不上的话， 能够指

望谁？

宋先生： 那就指望自己啊。

访谈者： 自己？

宋先生： 自己想办法呗。

访谈者： 自己是自己一个人吗？

宋先生： 就我们俩， 双方的父母， 就六个人呗， 大家群策群力。②

２０１

社会发展研究 ２０２５. ３

①

②

从 ２０１９ 到 ２０２５ 年， 笔者在北京市进行了访谈调查， 对象为出生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的 ３３ 位受访

者 （其中男性 １５ 位、 女性 １８ 位）。 本文已对文中的人名等私人信息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资料来源： 访谈 （２０２０１１１２Ｈ２ － １），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从访谈中可发现， 人们并不把因政策及制度的缺乏而导致的 “空白” 视为政策

议题或社会问题， 而意图自己 “自发地” 填补 “空白”。 另外， 受访者所说的 “指

望自己” “自己想办法” 中的 “自己” 并不只包含自身一人。 不同于 “自己” 一词

的原义， 他们的 “自己” 中理所当然地包含着妻子 （丈夫）， 还会扩展到自己及配

偶的父母。① 由此可见， 行动者选择隔代抚养具有 “自发性”， 人们试图通过包含家

人在内的 “自己”， 来应对所面对的问题。 行动者具有通过自身及与自身有关系的

人自发地填补 “空白” 的倾向。

那么， 填补 “空白” 的 “自发性” 根源是怎样的？ 受访者之一的王女士女儿过

了预产期还未分娩， 最后因被诊断为羊水偏少而紧急住院。 住院期间， 王女士对医

生所提出的 “先尝试用物理疗法催产， 无需实施剖腹产” 的建议表示质疑， 希望医

生施行剖腹产。 究其原因是她 “找了人”， 即向一位亲戚进行了咨询， 该亲戚曾是

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妇产科主任， 现已退休。 这位 “亲戚专家” 对物理疗法提出了强

烈反对， 劝说王女士一定要让女儿立即剖腹产。②

王女士的行为表现出她 “自发地” 通过与她有关系的人， 填补她女儿生育知识

的 “空白”。 按照常理， 医生亲自对她女儿进行过诊疗， 应是最理解她女儿状况的

专家。 向未曾诊疗过女儿的人咨询意见， 很难说是合理的。 然而， 持有这层关系的

王女士向关系人寻求了意见， 即将填补自身及女儿生育知识 “空白” 的机会交付于

有关系之人。 作为王女士关系人的 “亲戚专家” 也应王女士的请求， 漠视进行过诊

疗的医生的诊断， 也让王女士漠视医生的诊断， 试图填补王女士的知识 “空白”。

这也表明， 由于持有特殊关系， 王女士 “创造” 出自身与女儿需要被填补的 “空

白” 并由 “亲戚专家” 去填补 “空白”。 若没有 “亲戚专家” 这层关系， 王女士或

许不会与医生唱反调。 对未持有诸如此般关系的人来说， 接受医院的指导是合理的。

与医院唱反调的行为虽发自于王女士， 实则源于王女士的特殊关系。

三级医院 （医生） 具有专业赋予的 “信用” 及由此带来的各种保证， 王女士的

这位亲戚虽曾是医生， 但她既不了解王女士女儿的产检情况， 未曾当面诊疗过；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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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罗女士与宋先生并非来自同一家庭， 但她表示拥有和宋先生同样的想法。
虽然难以证明王女士的案例具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 但其他受访者对于她的行动逻辑表示 “可以理解”。
在中国社会， 孕产妇进行剖腹产的比例比其他发达国家高 （张为远， ２０１１）。 有研究提及， 孕产妇家属坚

决要求剖腹产， 医生对孕产妇及其家属的要求采取了纵容或妥协的态度 （傅莉等， ２００３）。 结合以上研究，
王女士的案例并非是特殊案例。 另外， 从此处也能观察到某种 “空白” 及填补 “空白” 的机制， 当孕产妇

或其家属向医生这样具有专业性及经验的社会服务提供者提出意见时， 医疗方法会有所改变。



远离职务多年， 当时已八十多岁高龄。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王女士却更重视这位亲

戚的意见。 王女士的理由如下：

访谈者： 亲人比医院， 比起公共服务更能让你相信吗？

王女士 （５０ 后）： 对！ 亲人不会害你！ 亲人会为你着想， 对吧？ 一心一意。

哪怕违纪违法， 他 ／ 她为了亲人， 他 ／ 她会不顾一切……这关系对

待亲人， 我觉得他 ／ 她真心真意地不会敷衍你。 对不对？ 我还是

说徐姐 （ “亲戚专家”） ……她肯定是全心全意地为小宫 （女儿

小名） 着想的。①

由上可见， 王女士重视关系的有无与远近， 或者说关系背后的感情。 更进一步

说， 王女士最重视的是人心。

访谈者： 医院可能会骗你们吗？

王女士： 不会！ 但他们有制度②。

从王女士来看， 医院的医生与她和女儿之间没有特殊的关系， 她们对医生来说

仅是不附加任何特殊感情的存在。 因此， 她觉得医生所采用的只会是通常性的、 对

医院来说风险小而合适的方法。③ 王女士认为有必要通过有关系的人， 对制度进行

补充。 填补服务 ／知识 “空白” 的是关系， 关系背后存在着感情。 由此可认识到关

系是基于人们的感情的实践， 也即基于人心的实践。

综上可见， “空白”、 关系以及由关系填补 “空白”， 均是基于人们感情的实践，

也即基于人心的实践。

从上述案例中也可发现， 在中国社会， 人们具有关注且看重人心的性情倾向。

人们的行动与感情具有密切的关系。 从育儿这一家庭实践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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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 访谈 （２０２００７０４Ｈ１ － １），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４ 日。
资料来源： 访谈 （２０２００７０４Ｈ１ － １），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４ 日。
王女士听说国家目前对于医院进行剖腹产有较严格的限制， 对剖腹产率设有一定的指标， 不鼓励医院进行

剖腹产手术。 不过， 医院也告知如果物理疗法不成功， 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会实施剖腹产手术。



王女士： 保姆呀， 没有主动性。

林女士 （５０ 后）： 对。

何先生 （５０ 后）： 对， 她属算盘珠子的， 扒拉一下， 动一下……

王女士： 她 （保姆） 对你的孩子也没有感情。

何先生： 也没感情。

王女士： 所以她不会有主动性， 你父母那是……

何先生： 有感情， 心头肉。

罗女士： 对， 有感情才会有主动性。

王女士： 对。

访谈者： 感情和行动有关系吗？

何先生： 当然有关系啦。

高先生 （５０ 后）： 当然有关系。 感情， 你有感情你就会帮助他方方面面，

不让他出一点差错。 没感情， 他随时随地出点差错就出错了， 就

不会那么仔细了。

罗女士： 而且有感情才会主动地去做一些别的事儿、 帮助。

高先生： 对。 主动去关心他， 主动去……就是他应该做一些事。 或者他不

做呢， 就是说让保姆做也行， 对不对？ 如果说保姆呢， 没人看的，

饿一顿就饿一顿， 渴一会儿就渴一会儿， 哭就哭一会儿吧。 那就

没关系了， 她没感情。

王女士： 她不心疼。

高先生： 没有从心里说， 觉得这是我的孩子的感觉……①

从受访者的谈话中可发现， 人们在感知、 观察、 评价、 判断他人时， 极为关注

他人是否保有感情。 即人们倾向于去探知对方的内部世界———人心的状态。 这同时

意味着， 基于对方与自身感情的状态， 人们会做出不同的行为。 婴孩是需要被他人

保护的 “弱者”， 他们需要被细致、 贴心、 仔细地照顾。 对婴孩具有 “我的孩子的

感觉” 的人才被认为值得信赖。 当然， 在中国社会也并非所有的人都采用隔代抚养

的育儿方式。 也存在父母一方辞职专门照顾孩子， 或是将孩子托付给保姆或托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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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等社会服务的案例。 但需要指出的是， 在选择育儿方式时， 人们会将人们之间的

感情纳入考量要素。

感情是行动者自身生发的， 但其同时也具有社会性、 历史性。 我们发现感情，

即人的内部世界———心， 存在于关系之中。 人心对行动者的知觉、 评价、 行动进行

导引， 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无论有无意识， 人们都在感知、 观察、 评价、 判断彼

此的心。 “空白”、 关系以及由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源自于行动者的 “自发性”

实践， 是人心与人心的互动。

四、 以人心为本的社会治理之剪影

如前文所述， “空白” 与关系具有被社会或公共塑造的一面， 是一种社会性产

物， 亦是行动者的 “自发性” 实践， 此社会机制基于社会与行动者间的关系而

成立。

高先生在访谈中提及， 保姆缺乏这是 “我的孩子的感觉”， 可见保姆并不是育

儿服务的优选。 在填补 “空白” 的人选 （关系） 及自己愿意去填补的对象 （关系）

上， 人们会进行筛选。 并非谁都可以来填补自己的 “空白”， 也并非谁的 “空白”

他 ／她都会去填补———这里体现出人们在实践中的爱有差等。 爱有差等即有差别的对

待， 这不只是一种行动取向， 而且是一种道德原则， 费孝通称之为 “维系着私人的

道德”， 这是差序格局的本质特征 （周飞舟， ２０１９）。 费孝通指出， 差序格局是中国

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 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 私

人关系搭成的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 所有的价值标准不能超脱于差序

的人伦而存在， 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 一定要问清了， 对象是谁， 和自己

是什么关系之后， 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在差序格局中， 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

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 （费孝通， ２００９ｃ）。 由此可见，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与

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不相矛盾。 差序格局中人们不会去克群， 使群不致侵犯个人的

权利 （费孝通， ２００９ｃ： １３１）。 “空白” 及由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从某种层面

上来说， 可理解为群不侵犯个人之权利以及人们不去克群。

基于差序格局这一基础，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才得以成立。 而 “空白” 与

关系既为 “相成” 关系， 在制度等被客体化的事物之中及在行动者中均存在差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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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在现代中国社会， 基于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 （进一步说， 基于人心）， 差

序格局不断地被再生产。

差序格局具有其历史背景， 是历史性结构 （费孝通， ２００９ｄ）。 “空白” 与关系

这一机制也存在相应的历史脉络。 前文揭示出中国的制度及社会服务是以个人存有

关系为前提被构建的， 即中国社会并非将字义上的 “个人” 作为预设。 这一实态具

有一定的历史脉络。 中国过去没有 “个人” 一词， 这不只是个新名词， 还是个新概

念 （潘光旦， ２０１９ｂ： ２４６）。 在现代中国社会， “个人” 这一概念确实存在， 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也使用这一词汇。 然而基于分析， 现代中国社会中 “个人” 的本质并非

单纯如字面意义上的仅是 “个人”。 费先生晚年提及差序格局时， 意识到了个体本

位的预设存在问题 （费孝通， ２００９ｄ； 周飞舟， ２０２１）。 在这个世界中， 人们的的确

确作为个人而存在， 然而在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中， 个体本位的预设并不一定

妥当。

如上文所述， “空白” 及由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意味着人心与人心的互

动。 这也就是说， “空白” 与关系只凭一颗人心无法成立。 “仁， 人心也” （《孟

子·告子上》）， “空白” 与关系的背后暗藏着作为 “活着” 的 “历史” 而存在的

仁。 上文有述，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基于社会与行动者双方而成立。 这意味着

仁既是被客体化而存续于今的历史， 也是在行动者内部存续至今的历史。 “克己复

礼为仁” （《论语·颜渊》）。 克己复礼并非是没有己， 而是 “己” 与 “人” 成为一

体 （钱穆， ２０１２： ４９）。 在访谈中， 宋先生及罗女士在使用 “自己” 一词时， 将自

己与配偶， 以及双方父母都包含进去。 客观来看， 自己与他人本是分别的个人。 但

在行动者的认知中， 个人之间的界限消融、 合为了一个 “自己”。

人与人能成为一体意味着完全如字义上的 “个人” 并非中国社会的假定。 己与

人成为一体， 则己亦是公非私 （钱穆， ２０１２： ４９）。 即中国社会在表面上呈现为社会

由个人构成的状况， 实质上却是由 “一体” 构建而成。 以存在 “私人” 关系为前提的

“空白”， 以及填补 “空白” 仰仗于 “私”， 在中国社会并非就意味着 “私”。

这正体现出中国 “一体本位” 的社会结构基础。 一体的思想源头是一本的社会

意识， 即以父母为本， 而非以天或以神为本的社会意识 （周飞舟， ２０２１）。 在现代

中国社会， 基于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制， 一体本位以及一本意识被再生产。

行动者具有基于一本一体意识的知觉、 评价及行动图式。 一本一体的意识内在于社

会之中， 也内在于行动者之中， 并通过社会及行动者持续生产与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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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 和 “一体” 的社会意识构成了以 “孝” 为本的社会伦理体系 （周飞

舟， ２０２１）。 是否要创造 “空白”、 请谁去填补 “空白”、 填补的具体做法如何……

这些可能性皆委任于行动者。 中国生育相关的 “空白” 主要借由父母来填补 （新

生儿的父母及协助新生儿父母的祖父母）， 这实则是行动者 （父母与孩子） 的

“慈” “孝” 之 “验”。 “慈” 是 “孝” 在自己子孙身上的反映， 此所谓慈孝一体而

无二 （周飞舟， ２０１９）。 “夫孝， 德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孝经》）， 由此可

见，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将行动者导向 “德之本” 的同时， 行动者自我也趋向

于 “德之本”。

另外， 正如生育制度所揭示的生育具有超越个人与家庭范畴的社会性意义。 在中

国社会， 孝并非一种私德， 而是一种具有基础作用的 “公德”， 是众德之本 （周飞舟，

２０２１）。 “空白” 与关系这一中国式生育背后的机制可理解为： 将亲子关系这一私人关

系中存在的德 （即 “孝”） 不作为一种 “私” 德而作为一种 “社会” 伦理。

不过， 在现实世界中并非所有 “空白” 都一定要由父子、 母子关系填补。 一本

一体的意识在实际生活中可推及到一本一体的范围之外。① “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

与” （《论语·学而第一》）， 行仁自孝弟始 （朱熹， ２０１１： ５０）， 孝是人们行仁的出

发点， 而仁并非是囿于家庭内的伦理。 滋贺秀三 （１９６７： ３５） 指出， 中国人的基本

人生观是： 认为己是父母生命的延长， 父母是己的生命本源， 两者是无分隔的一个

生命的连续， “孝” 的概念始自这一认知， 并要求人们不断更新对其的认知， 并做

出与此相适的行为。 此般人生观及对 “孝” 的看法与 “一本” 和 “一体” 相通。

个人的生命作为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个环节而永生， 此之谓 “一本” （周飞舟，

２０２１）； 自己的心和生命与父母实在可以说是合一而不可分的， 叫做 “一体” （周飞

舟， ２０２１）。 这些认知亦与 “仁” 相通， “克己复礼为仁” 即是要把关切各别自我小

生命之心扩大转移到共通群体之大生命上去 （钱穆， ２０２０ａ： １８７）。 “孔子以 ‘心’

教 ‘心’， 把他一个 ‘心’ 来贯穿两千五百年人的心， 通达古今。 使中华民族两千

五百年来成为世界最大之民族” （钱穆， ２０２０ｂ： ４２３ － ４２４）。 由此， “空白” 与关系

这一社会机制实则将今日的行动者导向于： 将自己的生命之心与父母合为一体， 并

跨越时代， 与已然一体化的、 “非私” 之群合为一体。 这一社会机制是一种对行动

者的社会性、 历史性的 “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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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王女士创造了亲戚去填补的 “空白”。



“空白”、 关系以及二者之 “相成” 关系具有 “非私” 之意， 其超越了个人范

畴， 具有社会性、 历史性意义。 这一机制使行动者个人成为 “非私” 的社会性、 历

史性存在， 助力于治理社会。 “空白” 及由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不能简单地理

解为某种 “缺乏” “不完善” 或是某种 “意想不到的结果” （意外后果）， （无论有

无意识） 社会或公共也参与其中， 使这一社会机制成为可能。 当然， 我们没有必要

去探究社会或公共对此是否有意为之。 重要的是， “空白” 及由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对人们来说是 “自然的” “无需思考的” “毫无疑问的” 的， 即是一种实践

感。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可理解为具有历史性的社会治理形态。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制中实则还蕴含着 “和而不同” 的观念。 “君子和而

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在中国社会， “不同” 与 “和” 连结在一

起， 人们专注于自己的事， 且不阻挠他人之事， 是中国社会的重要机制。 这体现出

《中庸》 所说的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且差异不断变化， 在中国社会人们可以时刻选择对自

己来说是 “合理” “合适” 的实践。 即， 中国的行动者不断地被导向于 “恰到好

处”， 同时自我也趋向于 “恰到好处”。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也意味着， 在人与

人之间存在差异， 或者说不存在实践上的固定答案， 行动者于一定的限制之内， 基

于自身自发性的发挥， 被导向并自我趋向于对自己来说 “合理” “合适” 的实践。

当然， 人们并非可以随心所欲。 在这一社会机制中， 人们不去克群， 群亦不侵犯个

人。 因此， 人们的实践并非一定能让自己完全满意。①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正是

“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 的体现。 “君子时中”， 则执中之谓也 （朱熹， ２０１１：

１７）， 在中国社会， 人们时刻被赋予随机应变的机会， 即 “随时以处中” 的机会。

也就是说， 人们能持续秉承 “执中”， 也就是所谓 “庸” 的 “平常不易”。

由上可见， 在现代中国社会及行动者之中， “中庸之道” 仍然存续。 “中庸之为

德也， 其至矣乎！” （《论语·雍也》）， 在中国， 基于社会与行动者双方的 “相成关

系”， （无论有无意识） 人们被导向、 并自我趋向于中国社会之 “德”。 通过行动者，

整个社会也被导向并自我趋向于中国社会之 “德”。

在现代中国社会，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制经由行动者被再生产。 “礼乎

礼！ 夫礼， 所以制中也” （《礼记·仲尼燕居》）， 为使人们能恪守于 “中”， 礼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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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 而值得注意的是， 中庸或是礼， 于任何人皆可为之。 这意味着， 中国社会仅凭

每位行动者， 就可能使社会秩序安定。 换言之， 在中国社会， 行动者本身具有作为

社会治理 “手段” 的意义。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制能够成立、 中国社会基于

此机制能够运转， 可理解为礼治的体现。

“空白” 与关系是基于人心的社会机制。 基于这一机制， （无论有无意识） 行动

者被导向、 并自我趋向于体现自己之心。 这也就是说， 行动者被赋予了体现己心的

“可能性”。 由上文分析可见， 这一社会机制并非导向于无秩序社会的再生产， 反而

通过行动者导向于具有一定秩序的社会的再生产。 在这一过程中， “礼” 发挥一定

的作用。 “礼也者， 犹体也。 体不备， 君子谓之不成人” （《礼记·礼器》）， “无节

于内者， 观物弗之察矣。 欲察物而不由礼， 弗之得矣” （《礼记·礼器》）， 何谓礼？

节之所著则礼是已 （王夫之， ２０１６： ２９３）。 何谓节？ 节犹验也， 内犹心也 （郑玄、

孔颖达， ２０１９： ６５０）。 节于内即验于心。 由此， 在中国社会的这一机制下， （无论

有无意识） 行动者被导向、 并自我趋向于基于自身之心的 “识验之明”， 体现自己

之心。 这一实践既为 “礼”， 也意味着 “成人”。 “礼也者， 物之致也” （《礼记·礼

器》）， 万物之理， 人心之同， 皆以礼为之符合， 是人己内外合一之极致也 （王夫

之， ２０１６： ２９３）。 “礼” 使得行动者 “自发地” 规避对无秩序社会的再生产。

“礼之用， 和为贵。 先王之道， 斯为美， 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 《论语·学而第一》 ） ，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

制的存在使我们能理解 《论语》 中这一治理之要义并不仅限于古之中国， 今日

亦然。

“仁者， 人也， 亲亲为大， 义者， 宜也， 尊贤为大。 亲亲之杀， 尊贤之等， 礼

所生也” （《中庸》）。 礼是以义节仁的结果 （周飞舟， ２０１９）。 前文有述，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实则是 “仁” 的体现。 使之成为可能的是 “礼”， 亦是 “仁义”。

仁义又是大同 （太和） 之道 （钱穆， ２０１１： ３２３）。 基于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

制， 中国社会及其行动者被导向、 并自我趋向于大同 （太和） 之方向。 如前文所

述，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制并非意味着 “私”。 费孝通所谓 “各美其美， 美人

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①。 在费孝通的这句话中蕴藏着社会治理方面与其他国

家不同的、 适应于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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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着” 的 “历史”

（一） 小结

本文着眼于探索中国社会的 “空白” 何以成为可能， 试图阐明背后存在的中国

社会的特有机制。 笔者聚焦于生育这一各国均面临的社会课题， 通过对 “中国式”

应对方式的分析， 揭示出中国特有的社会机制。 在中国社会， “人” 成为应对社会

问题的方式。 然而， 这里所说的 “人” 并非指个体的 “人”， 而是指有关系的人

（如亲子、 亲戚等）。 在中国社会， 人们并非完全凭靠制度或社会服务等方式应对问

题。 通过人与人的关系， 问题或许能得到解决。 这也反映出在中国社会， 每个行动

者都具有凭借关系去应对问题的空间。 本研究将这一现象称为 “空白”。 “空白” 是

基于人心的实践， 基于社会与行动者的 “相成关系” 而根植于中国社会之中。 人们

之心各有差异， 也并非恒久不变。 由此， 每个人的 “空白” 也各有差异， 也会发生

改变。 前文所述那位母亲 （王女士） 因忧心女儿而要求剖腹产手术， 此案例揭示

出： 并非医院的服务有所 “欠缺” （最终女儿按照医院的指示成功顺产）， 而是母亲

基于对女儿的关心， 创造出 “空白”。 （无论有无意识） 中国的行动者被导向、 并自

我趋向于体现自己之心。 “空白” 与关系是 “相成” 关系， 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社

会机制而存在。

中国的制度及社会服务中存在由人 （关系） 填补的 “空白”， 这意味着行动者

被社会导向于 “空白”、 关系以及由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本文还揭示出 “空

白”、 关系以及由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可理解为行动者的 “自发性” 实践， 即行

动者自发地趋向于 “空白”、 关系以及由人 （关系） 填补 “空白”。 由此可见， “空

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制实则基于社会与行动者双方而形成。

本文揭示出基于差序格局这一基础，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制才得以成立。

而这一机制既基于社会与行动者双方而成， 在制度等被客体化的事物之中及在行动

者的内部均存在差序格局。 在现代中国社会， 基于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制，

（无论有无意识） 行动者被导向、 并自我趋向于差序格局的再生产。 不过， 差序格

局以个体本位作为预设，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制体现的却是 “一本与一体”

的再生产， 个体本位的预设并不一定妥当。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还是一种历史性存在。 “空白”、 关系以及由人 （关

１１１

·论　 　 文· “空白” 与关系： 基于人心的中国社会机制



系） 填补 “空白” 依仗于人们的感情。 感情生发于自行动者的内部。 “空白” 与关

系是基于人心的实践， 更确切地说， 是人心与人心的互动。 本文揭示出人心既是个

人性的、 社会性的， 同时也具有历史性。

在现代中国社会， 基于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制， 一体本位以及一本意识

被再生产。 以存在 “私人” 关系为前提的 “空白” 及填补 “空白” 仰仗于 “私”，

在中国社会并非意味着 “私”。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可理解为一种具有历史性的

社会治理形态。 这一机制使行动者个人成为 “非私” 的社会性、 历史性存在， 并基

于此治理社会 （ “不同” 到 “大同”； “和” 到 “太和”）。 中国社会通过历史性和社

会性将社会的各种 “可能性” 赋予于人心， （无论有无意识） 行动者也自发地将社

会的各种 “可能性” 赋予于己心。

具体的 “空白” 因人而异， “空白” 的具体内容及如何去填补， 不存在众人共

通的基准。 需要被填补 “空白” 之人与去填补之人相互理解 （即 “心通”）。 社会

是不断变化的， 万能的政策或制度或许并不存在， 中国社会似乎对此有深刻认识，

实践着以人心为本的社会治理。 中国社会并不一定要依赖制度或政策、 法律、 规则、

惩罚等， 其具备迅速、 适度地应对社会问题的潜在能力。

有研究者指出， 中国的家庭照料制度及社会服务较为缺乏 （吴帆、 王琳，

２０１７； 杨菊华， ２０１８； 马春华， ２０２０； 朱荟、 陆杰华， ２０２１）。 本文并非对这样的看

法予以否定。 然而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并不能将表面现象上的缺乏全部视为单纯的

缺乏。 制度及社会服务等的缺乏， 并不能参照其他国家社会来理解。 若是在日本，

“空白” 确实可能是制度及社会服务等不够完善。 然而在中国， “空白” 与关系这一

机制中隐含着 “仁 （义）”。 “仁 （义）” 在中国社会也意味着德， 或者说， “大同

（太和） 之道”。 只有理解社会及其中所生存之人的本质， 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改善制

度及社会服务的 “缺乏”。 对行动者实践的本质性理解， 是认识、 解决现实问题的

前提。 若是单纯参照日本社会， 对现有的 “缺乏” 盲目补充， 可能无法有效地填补

“缺乏”。

本研究仅以生育相关制度及社会服务， 以及与此相关的实践为分析对象， 或许

会被质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然而， 制度关心整体的人性 （张静， ２０１６）， 且生育

是一种普遍性实践。 存续于今之 “仁” 也是中国历史。 因此， 不能简单地否认本研

究所具有的普遍性。 若慎而又慎地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 大抵会体察到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中， 无处不存在 “空白” 与关系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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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的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制使得过去、 现代与未来更为 “直

接” 地连结在一起。 “空白” 的存在意味着在一定的 “限制” （如 “礼”） 中， “万

般皆可”。 而从另一角度来看， 就算 “空白” 的具体表现发生了变化， “空白” 依然

存在。 这也意味着社会在持续变化的同时并未发生本质性变化。

（二） 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之心

中国社会往往被打上关系社会的标签。 本研究发现， 中国社会存在使关系成为

“中国式关系” 的社会机制。 所谓中国式关系， 其与 “空白” 是 “相成” 的关系，

“空白” 与关系是基于人心的中国社会机制。

潘光旦指出， 伦的第一义是类别， 第二义是关系， 没有了类别， 关系便无从发

生。 类别的根据为同异之辩 （潘光旦， ２０１９ａ： ４４９）。 “空白” 的存在， 让行动者

（再度） 自觉于己身与他者是怎样的存在， 推进了同异之辩。 例如， 受访者表示在

选择育儿的帮助者时， 会根据是否拥有 “我的孩子的感觉” 进行甄别。 即行动者对

人进行甄别， 对关系进行 （再） 生产。 另外， 中国的制度①及政策也促进人们对同

异之辩的 （再） 自觉、 （再） 类别化， 以及关系的 （再） 生产。

如前文提及梁漱溟所说的， 在中国社会， 关系皆是伦理。 关系的再生产意味着

伦理的再生产。 即基于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 伦理或伦理本位的社会被再生

产。 也就是说， 基于社会与行动者双方， 作为一种 “历史” 的伦理成为当下 “活

着” 的历史。

然而， 这一历史在不变的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变化着。 例如， 孝的内涵在不断

变化 （杨善华， ２０１８： ６９）， 在持续存在的同时也在变化。 中国社会使不变中之变

成为可能， 即变与不变共存。 “空白” 与关系这一机制基于社会与行动者双方互动

而成。 人们被导向、 并自我趋向于在维持 “原则” 的同时， 也在变更 “原则” 的具

体实践。 作为 “历史” 的伦理， 经由行动者， 在当代中国社会作为 “行动伦理”

（周飞舟， ２０１８） 而存在。

本研究揭示出伦理经由行动者成为 “活着” 的历史。 使之成为可能的是基于人

心的社会机制。 梁漱溟指出， 周孔教化以感情为其根本， 此即所谓 “理性”， 理性

不外乎人情。 心即指理性 （梁漱溟， ２０１１： ２７６、 ２８６）。 前文提及， 伦理本位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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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多由儒家倡导而来， 而心根植于儒家教化之本。 在基于人心的社会机制下， 伦理

作为 “活着” 的历史而存在意味着， 作为 “历史” 的中华文明之心仍存续于今。 使

得中华文明之心存续于今的社会机制的再生产， 也意味着中华文明之心的再生产。

“空白” 与关系这一基于人心的社会机制体现出对 “不同” 的 “认同”。 进一

步说， 其为行动者趋向于 “和” 的方式留下余地。 若此机制不存在 （如强制人们服

从某种规则等）， 人们的自主性、 自发性存在则有被 “抹杀” 的风险， 这也意味着

强求于 “同” 而 “不和”。 人 （心） 各有异， 因此人们难免会因其间的差异而导致

某种感情 （ “喜怒哀乐”） 的生发①。 对自主性、 自发性的压抑会抑制行动者自身对

“生发出的喜怒哀乐 （即 ‘情’）” 进行 “中节”， 而抑制了人们自身对 “情” 的

“中节”， 即抑制了趋向于 “和”。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中庸》）， 对 “和” 之可能性的抑制意味着

对 “致中和” 之可能性的抑制， 也意味着对 “天地位， 万物育” 的抑制。 “空白”

与关系这一社会机制实则将行动者导向于 “中” “和” 的方向， 也就是将行动者导

向于 “致中和” ———此是与 “天地位， 万物育” 所相通的境界。 由此， “天地万物

本吾一体” （朱熹， ２０１１： ２０） 的社会意识存在于此社会机制之中。 这一基于人心

的社会机制是本于人心、 达于大同 （太和） 之道的体现， 其隐含着中国 “天人合

一” 的世界观和宇宙观。

“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

尽乃弃矣” （《国语·郑语》）， 在 “空白” 与关系这一基于人心的社会机制中隐含着

从 “不同” 到 “大同”、 从 “和” 到 “太和” 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绵延不断的 “奥

义”。 这一社会机制通过向社会不断注入新的生命之心， 使得中华文明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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